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6年版）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
	
	
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，按照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3〕24号）要求，结合全省医疗保障政策和医保经办服务要求，我们对2024年印发的《吉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》进行了完善和调整，起草了《关于印发吉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6年版）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二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《通知》主要内容。一是开展清单培训和宣传。要及时组织医保部门干部职工学习新版清单内容，熟悉清单各项规定，通过门户网站、宣传册页等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布服务事项和办事指南。二是做好清单实施工作。各地要严格按照新版清单规范开展经办服务，按时办结各项业务，不得要求群众提供清单规定以外的办理材料。三是规范调整服务事项和办事指南。各地在执行清单过程中，因医保政策调整确需增加服务事项的，由市（州）医保局报省医保局统一调整。遇有地址变迁、服务咨询电话变更等情况，各地要及时更新办事指南的相应内容，确保准确规范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（二）《吉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6年版）》主要内容。清单共11个主项、36个子项，涉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（零星）报销、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、医疗救助对象待遇核准支付、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核准支付、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、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等业务。清单对每个业务的办理材料、服务对象、受理条件、办件类型、办理时限、办理环节等都进行了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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